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
延教中字[2005]4号

★
延庆县教委关于

做好2005年延庆县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中学、考试中心：

按照市教委精神，延庆县2005年中考中招工作继续执行《延庆县 2004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延教中[2004] 1 号）文件要求。为做好2005年中考中招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校认真学习、落实市、县文件精神。

二、加强领导，规范操作，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有序的招生环境，保证2005年中考、中招工作顺利完成。

三、2005年中考报名采取从中小学学籍系统（CMIS）中接收报名信息。各校严格遵照学籍管理办法，对有学籍的在校生进行报名，对违反规定的学校教委将严肃处理。

四、毕业学校要充分尊重考生的自主选择，正确引导学生根据本人实际情况，科学填报志愿，合理分流。

五、各校要加强对初三毕业年级在校生的管理，初三毕业年级学生在升学考试前一律不得离校，不得对学生进行提前分流，学校严禁接待各类高级中等学校违规提前到校进行各项招生活动及非法招生宣传。

六、凡要求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均须参加全市统一的招生文化课考试。

2005年2月22日

主题词: 中考  补充  通知                              

延庆县委教育委员会               2005年2月22日印发
PAGE  
1

